
彰化縣員林市饒明國民小學校園開放辦法 

106.06.28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◎ 開放場所 : 操場及球場 

◎ 開放場所使用規定 

一、 校園開放時間：（非開放時段請立即離開，不可逗留） 

     上課日開放時段: 5:30~7:00  16:30~19:00 

     假日開放時段 : 5:30~19:00 

     寒暑假開放時段: 七月份 5:30~7:00  13:30~19:00；八月份 5:30~19:00 

     (註：開放時間若遇校內有活動則不開放。) 

二、 各種交通工具請勿進入校園；人員進出請依照校內指示。 

三、 本校教室樓層暨地下室等範圍請勿靠近。 

四、 節約水、電，嚴禁戲水、清洗物品或任意開啟電源等行為。 

五、 遊戲、運動器具請妥慎使用，如有損壞，需付修繕責任；幼齡兒童請由成人監顧，  

並預先審視是否安全無慮。 

六、 校園禁止抽煙、飲酒、燃放炮竹及烤肉等舉動，如勸告不從，本校有權驅離或報警處理。 

七、 請不要攜帶任何可能傷害他人的物品，或法定危禁品（如木劍）進入校區。 

八、 請不要大聲喧鬧、追逐、塗汙牆面或口吐惡言。 

九、 應避免水以外的任何食物帶進校園，如非得已，離去前務必清理乾淨，並將垃圾帶走。 

十、 本校監視設備完善，請注意儀容整齊，並保持舉止優雅，成為學生生活課程的最佳示範     

教材。 

十一、本辦法經由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

學務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總務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 


